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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视角看，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发展提供的物质支持，但人类经济活动并非只包

括追求物质财富的经济行为，还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思想和经济伦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唯物

近代中国经济转型视域下“义利
之辨”的调适、重塑与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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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作为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义利之辨”是与传统经济形态相适配的价值观念。

当近代中国由传统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跃迁时，“义利之辨”经历了一段与社会经济形

态变迁相对应的流变过程。19 世纪 40 年代后，传统市场格局逐渐由相对封闭转向开放

竞争。在这个过程中，“义利之辨”有限度地调适和扩大了“利”在“义”的传统价值

系统中的相对位置，以迎合重商思潮的现实诉求。随着经济逐渐挣脱传统道德规范的束

缚而成为社会的独立场域，经由西方合理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重新阐释的“义利之辨”，

使得“利”不再需要从“义”中寻求合法性，力图消弭“义”与“利”的内在张力，以

迎合实业救国的浪潮。不过，在面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流弊时，被认可的利益原则并

未让“利”疏远“义”，而是强化了传统观念中的群体性原则，在追求效率的工具理性

取向中纳入公平分配的价值理性考量，进而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经世济民”传统道德

理想的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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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观的基本观点表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

相互作用与矛盾运动。这意味着，一个社会选择了一种经济形式，也就相应地选择了一种生活方

式和道德环境，进而衍生出调节经济主体各方面价值诉求和道德规范的经济伦理。随着当代中国

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中华文明的经济基础实现了从“存在市场交易的传统经济形态”向“以

现代市场为中心的现代经济形态”的跃迁。①于是，筑牢中华民族现代市场经济文明发展的道德

伦理之维，在很大程度上就超越了传统道德伦理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在传统经济伦理的基础上构

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经济伦理，便成为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

之义。

纵观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尽管“富”“庶”“均”“义”构成传统经济伦理的四大基本要 

旨，但究其根本，“义”是更为根本的价值评判标准，统摄着其他三大要旨。②换言之，关乎经济

利益（“利”）与道德伦理（“义”）相互关系的“义利之辨”牵涉更为根本的价值评判，并“贯穿

中国经济伦理思想发展的始终”。③时至今日，“义利之辨”仍在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具有超越时

空的独特价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义利之辨”的具体内涵是永恒不变的。由于市场形态的跃

迁是中华民族在经济层面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跨越的集中体现，“义利之辨”的实际内涵也应

该存在一个与社会经济形态变迁相适配的流变过程。

中国传统发展模式与经济现代化道路之间的内在关联，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一方面，

关于近代中西方经济“大分流”的研究表明，中国传统发展道路缺乏自发实现现代化的一系列关

键制度和环境 ；另一方面，中外学者对于明清传统市场的系列研究也表明，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道

路可能潜藏着“走向现代化的‘第二种道路’”。④而“义利观”在近现代经济变迁中的调适、重

塑和转向，不仅是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念在近代转型的重要内容，⑤实际上还蕴藏着经济发展从

传统市场形态向现代市场经济跃迁的相关线索。以往不少研究或是从思想史的研究进路讨论“义

利之辨”的价值观命题，总结“义”“利”关系的演变主线，⑥或是依据训诂学、语义学等理路考

察“义利之辨”的意涵流变，⑦但既有研究较少侧重于经济与文化互动发展的视角，将之与经济

变迁结合考察。由于新旧经济发展道路的更迭往往是一个渐进复杂的过程，与之相应的“义利之

辨”的转向自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经历的话语重构与历史演变，需作具体考察和分析。鉴

于此，本文尝试在近现代中国经济转型的视野中，将传统“义利之辨”的现代转型过程分解为调适、 

重塑、转向三个阶段，并在梳理其内在理路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道路与现代

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深层次思想关联。

传统经济形态中的“义利之辨”

“义”与“利”的观念很早就存在于中华民族先民的意识世界中，并在字义流变中逐渐显现

出评判各类问题和行为的规范性内涵。据考证，已出土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义”“利”二字。 

“义”字形“从我、从羊”，本义强调“以‘我’的力量捍卫美善吉祥的事物”；⑧“利”字形“从刀、

从禾”，本义为“丰收割禾”，即“耕具犀锐谓之利，耕事有获亦谓之利”。⑨从“义”“利”的字

形产生和字义流变看，其源自时人对农业活动的体认，并在朴素的自然观中赋予其相应的伦理蕴

意。至迟到春秋时期，“义利之辨”就成为贯穿我国经济伦理发展的一大基本问题。与这一转变

相对应的是社会经济革新对西周礼乐等级秩序的强烈冲击。不同于西周社会经济“主要围绕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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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与工匠的世袭宗族展开”，⑩春秋时期“王土”变私田的私有制扩张助推“事利”观念的流行，

刺激个人的“蕴利”之心，加速个人“私利”与集体乃至国家“公利”之间的分化，进而加剧“义”

与“利”的对立冲突。儒家强调“义”的内核在于遵循礼制，即“奉礼义成”“行礼不疚，义也”。
⑪尽管逐利是人之天性，但克己复礼的准则要求个人要做到“见利思义”，⑫强调合乎“义”的“利”

才是正当的、可取的。墨家、法家等其他流派也对“义”与“利”的内涵进行多种解读，但整体

上大多要求新兴的私人经济活动应从属于政治活动和伦理秩序，接受国家权力和道德规范的主导

与规制。“义利之辨”的提出及其价值内涵，正是与传统社会的整合与运行逻辑相对应 ：国家和

社会是基于道德规范和伦理秩序来统辖和规制现实经济行为，而非以发展经济的起点和旨归来组

织经济活动。

秦汉以降，基于“食货”的观念认知，传统经济格局逐渐被塑造成财赋的缴纳输送与物资的

交换贸易相配合的贡赋体制，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⑬而根据儒家阐述理想政治秩序的经典话语，

家庭总是“兼摄伦理与民生两方面”，⑭即家庭生计创造伦理实现的物质基础，伦常秩序为家庭生

计的角色分工提供有效规范。于是，在国家被视为“放大的家庭”的家国同构观念中，维系百姓

生计成为天下大治的题中之义，“赋入贡棐，懋迁有无”则是圣王实现“食足货通”愿景的实践

途径。⑮由于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构成社会组织原则的正当性基础，牵涉物质财富和百姓生计的

“利”就必须遵循关乎道德规范和政治秩序的“义”。私人经济由此被纳入国家主导的贡赋体制框架，

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也随之确立。内嵌于政治道德秩序的市场，更多地充当国家应对

财政需求、管理百姓、调控社会财富的工具。这也意味着，传统国家只是依据维持百姓生计的最

低财富标准来组织经济活动，而非以促进经济规模扩张为目标。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市场就完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传统“义利之辨”尽管确立了国

家干预经济的正当性，但也通过“养民”和“利民”的政治道德要求，为反向约束政府的干预行

为、保障百姓谋生的自发求利行为预留了潜在空间。更为现实的情形是，国家在治理过程中也意

识到，若要以较低成本有效调控各类社会经济资源，还是离不开对市场机制的合理运用。传统国

家和市场的相互关系，集中体现为“公利”和“私利”在相对话语权争夺中动态调适各自边界的

过程。随着民间市场的不断发育，社会经济的利益分配格局持续变动，私人逐利和国家“理财”

之间的矛盾愈发引人关注。由于靠天吃饭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常态，时人倾向于认为社会财富总额

基本是固定的，不同群体间的财富分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经济革

新引致阶级秩序重构和政治正当性失衡的问题，秦汉之后的传统国家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缺

乏扩大社会再生产条件的现实约束下，普遍面临私人工商业发展对农业社会经济利益分配格局的

冲击。特别是明清时期，知识分子延续宋元时期重视功利、强调实用的观念取向，更多地从公私

的相对关系层面推进传统“义利之辨”的讨论。相较于盐铁会议或两宋时期的功利思潮，具有反

传统倾向的明清士大夫在已有的国家“理财”是否是与民争利的话题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乃至质

疑君主“理财”和社会“公利”是否等同的问题。在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看来，既然关心切身利

益之事是人之常情，而“王道”的要旨在于体察民情、顺遂民意，那么君主和政府的职责就应是 

“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⑯而不是将君主私欲凌驾于百姓之上。

与明清时期民间市场繁荣景象相对应的是，思想上具有反传统倾向的知识分子不再完全寄希

望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大包大揽，而是要求给予民间市场更多自发生长的空间。当然，这并非

意味着私人经济完全以“利”为导向，而是仍要接受“义”的统摄和规制。毕竟，民间市场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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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既离不开国家财政贡赋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拉动，也离不开传统道德伦常提供的意识形态约束对

市场秩序的保障。只不过，相较于以往，私人经济力量在已有的政治道德规范体系中获得了更大

的自主空间，进而在士商合流的时代环境下，形成了强调“以义主利，以利佐义，合而相成，通

为一脉”⑰的新“义利观”内核，并自觉地将“贾道”纳入“道”的范畴之中。此时，“义利之辨”

基调的转向，还只是农业社会背景下传统价值意识的内部调适，远谈不上传统经济伦理的瓦解。

在这一时期，“义”仍需作为“利”的合理性来源。不过，这一转向却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

提供了重要的道德原动力。

近代经济转型中的“义利之辨”重塑

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从传统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是社会启动现代化转

型的一个突出表征。中华文明在近现代的转型，同样是人类社会迈向现代市场经济潮流的重要组

成部分。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约束条件发生变化，中华民族开始在开放竞争的环

境中推进传统市场的近代重构，⑱逐渐实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跃迁。在这一过程中，以往传统市

场在宏观层面缺乏经济导向性、在微观层面缺乏市场导向性、在意识形态层面缺乏“经济发展”

的积极价值取向等典型特性，都在近代经济转型中逐步得到扭转。“义利之辨”这一支撑传统市

场发展的核心经济伦理，也随着新旧市场的更迭而走向重塑。

（一）阶段一 ：早期市场格局变动下传统“义利之辨”的调适

鸦片战争后，相对封闭的中国传统市场开始加速融入急剧扩张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沿海沿

江各大通商口岸陆续开放，中外经济边界由沿海逐步向内陆延伸。随着洋商和买办群体嵌入商品

流通渠道和市场关系网络，外向型市场经济格局加速形成，传统的经济中心格局也逐步被洋商主

导的近代海关城市所瓦解。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西碰撞中展现出的强大物质生产力和竞争力，

直接冲击了传统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富强的既有认知 ：“泰西各国，谓商务之盛衰关乎国运，故君

民同心，利之所在，全力赴之。……故大学士曾国藩谓‘商鞅以耕战，泰西以商战’，诚为确论。”⑲ 

中西方在军事和贸易领域的竞逐情形让时人意识到，“非富不能图强，非强不能保富”。⑳而要使

国家实现富强，就必须开辟利源。按照传统知识分子的主张，国家富强的根基在于“强本节用”。

不过，现实的冲击让当时受经世致用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不得不灵活地提出“缓本急标”㉑的主 

张，要求政府重视农家副业和工商经济的发展。

于是，得益于嘉道经世思潮所树立的“面向现实、讲求功利、研究和解决当下一些重大社会

问题的新学风”，㉒“利国”“利民”的功利言论很快在新的时代环境中获得了道德正当性。毕竟，

人们从外向型市场的转型中观察到，中外通商改变了传统生活方式，崇尚奢华的风气逐渐蔓延，

趋利的商业化价值观念逐步取代传统的“义利之辨”，甚至出现“利之时义大矣”的新说法。㉓此 

时，“义利之辨”的焦点已不再局限于论证个体和国家能否求利，或者“义”与“利”孰先孰后

等经典问题，而是要将逐利与“富国”联系起来，关注如何实现并协调各方的各种现实利益问题。

在此背景下，以洋务派为代表的部分进步官僚和知识分子进一步挣脱了以往“重本抑末”的观念

束缚，特意强调“富出于商，商出于士、农、工三者之力”“使士、农、工、商投人所好，益我利 

源”。㉔在富国强兵的话语体系下，“兴利”“开利源”“恢张利源”等功利言论，时常见诸当时士

大夫的政论时评。



争　　鸣   二 O 二五年  第十期

79Oct.   2025

相较于明清之际士商文化对于“义”“利”融合的追求，这一时期“义”与“利”相容的突

出体现在于，“利”的分配不再纯粹是各经济主体间利益的此消彼长，而是存在激励相容的一面。

换言之，洋商深度渗入中国市场并牵引传统市场的近代重构，打破了以往的利益分配格局，使得

争辩焦点由以往官营工商业是否与民争利，转向如何更好地整合官民各类经济资源以抑制利权外

溢，进而将“利国”与“利民”的目标取向统筹到一起。由此，与以往贡赋体制不同的是，在由

近代海关统摄的区域内外市场网络中，洋务派高举“自强”“求富”的旗号，以官办、官商合办

或官督商办等方式，在各主要新兴城市兴办各类近代新型工商业，这些活动不再被直接定性为国

家与民争利之举，而被认为是在中外市场竞争中挽回国家经济利权的正当行为。与此同时，基于“商

富即国富，一旦有事，可以供输糈饷”㉕的新认知，允许私商谋生逐利也就顺势成为“求富”的

题中应有之义。

不过，无论这一阶段的人们如何不讳言利，尝试对传统的“义”“利”范畴进行反传统式的改造，

整套话语终究仍处于传统“义利之辨”的道德伦理规范体系之内。一方面，部分进步官僚和知识

分子意识到，“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不足以“制敌之命”。㉖但另一方面，他们又

不得不从古圣先贤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寻求必要的合法性依据，甚至以“道”与“器”“体”与“用”

的二分方式，强调“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㉗以尽量缓解由于观念骤革引致的强

烈反抗。特别是在上海等近代通商口岸，由于市场扩张而出现“天资稍厚者，日变浇薄，利之所

在，则不知有友谊”㉘的情形，更使得开明的士大夫们不得不再三强调“修明礼义，以作忠义之

气为根本”。㉙“绅商”群体的兴起，虽然表明商人在社会价值系统中的地位得以提升，但其底层

逻辑仍与近代市场经济有着明显不同。在基于道德伦常秩序的传统社会组织原则未曾发生实质性

变更的前提下，对于“利”尤其是“私利”的首肯，看似迎合了近代重商思潮发展的诉求，具有

功利论取向的一面，但最多也只是说明“利”在“义”的正统价值系统中拥有了其应有的位置。

这尚属于传统儒家意识形态为适应近代市场早期变局而进行的灵活调适，其道义论的底色仍未 

褪去。

（二）阶段二 ：市场体制更迭下“义利之辨”的底色转换

中日甲午战争后，愈发严峻的救亡形势表明，此前倡导的器物变革的“自强”之路并不成功。

体制变革开始被提上日程，改良与革命之争逐步取代了守旧与洋务之辩。随着商部、商法、商会、

商学、商报等近代西方市场的各类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要件被引入近代中国，近代市场运作的框架

体系逐步成形，并与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形成联动。如同经济学逐渐从广义的“经世济民”道德

理想中脱离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经济领域也逐渐被视为国家体制和社会体系中的一个专

门场域。

与之相对应的是“义利之辨”底色转换的开启。“利国”“利民”的论述尚需等到现代“经济 

主义”（economism）意识植入中国社会的思想世界之时，方能真正脱离传统“义利观”的深层认 

知逻辑，融入经济现代化带来的社会组织重塑中。不过，随着经济学等现代社会科学陆续传入近

代中国，国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传统经济形态与现代市场运行在底层逻辑上的差异，并试图用西方

合理的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原则来改造传统的“义利观”，以实现新经济伦理话语的转换和承接。

早在 19 世纪 90 年代，严复在翻译《国富论》时，就尝试用进化论的观点而非传统的变易史观，

来阐释和弥合“义”与“利”的内在张力。他写道 ：“故天演之道，不以浅夫、昏子之利为利矣，

亦不以谿刻自敦、滥施妄与者之义为义，以其无所利也。庶几义利合，民乐从善，而治化之进不远 



80     总第四三二期

欤？”㉚此处所谓的“义利合”，实则强调“利我”与“利他”的“两利为利”，并指出唯有个人

“开明自营”，遵循“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的道德准则，方能真正实现行善和利己本性的融 

合。㉛类似尝试亦可见于何启、胡礼垣对个人“自主之权”的阐述 ：“然正惟士农工商以及无业贫 

民，各有其私，而但能不以己之私夺人之私，不为人之私屈己之私，则国家亦无患其不富，并无

忧其不强，而天人大合之旨，亦庶几其可望！”㉜于是，当个体自主创造财富成为界定现代新社会

的道德标准和理性规范，甚至成为现代国家致力于实现的目标时，个体合理的逐利行为和物质财

富的生产、发展过程本身就涵盖了这一道德标准的要求，并且最终在社会整体层面促成“公利”

的实现。道德和物质之间的张力也就随之消解。

“义利之辨”在此时突破传统道德规范的束缚，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人性观念的近代转型。这

一转型又与近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相契合。尽管传统儒家话语中存在“以人为本”的思想，蕴

含着“尊重他人、尊重民意、与人为善、利群利他、忧国忧民、严于律己、推己及人、向往高尚

人格等”㉝彰显人性光芒的丰富内涵，但同时也偏向于重视群体而忽视个体的主体性，尤其是强

调身处伦常秩序关系中的个人，故而包含着浓厚的人身依附色彩和“子民”意识。这与近代市场

经济发展所要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性观念极不相符。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等

思想家尝试以改造个人来推进社会和民族的进步，他们强调人性的真实、突出摆脱等级依附的个

体性。这构成了人性观念转型的关键所在。然而，与近代西方人性观念转型不同的是，由于近代

中国面临救亡图存的迫切现实，人性观念的转型不仅是个体层面的思想启蒙，更是针对整个民族

的思想启蒙。因此，尽管传统的理想人格逐渐被具有近代意识的全新国民形象所取代，但传统人

性观念中的群体性原则依旧被保留，并在阐扬种族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话语中被进一步强

调，“利他”“利群”也随之成为“义”的核心内涵。于是，在论证创设商会的必要性时，梁启超

一方面认可个体权利，强调“凡人生欲自保其权利，自增其幸福，天性然也”；另一方面也强调“合群”

的必要性，认为“合众人之识见以为识见，则必智，反是则愚 ；合众人之力量以为力量，则必强，

反是则弱。故合群者，战胜之左券也”。㉞

辛亥革命后，由民族资产阶级主导的近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合法性随之确立，现代“经济主义”

意识也鲜明地彰显于新政权的施政理念中。孙中山强调，中国社会应“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主

张新政府要为发展实业做好服务工作。㉟经由合理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重新阐释的新“义利观”，

在近代市场发育中得以进一步践行。无论是在“实业救国”思潮中，还是近代中国兴起的国货运

动中，商人们投资兴办实业、推销国货的求利行为，与“利国”“利民”的终极目标已不再截然

对立。这些行为不再被视为与“贵义贱利”的传统价值取向相悖，反而成为现代社会所提倡的、 

“需要践行的美德”。㊱具体而言，这些经济行为不仅迎合了人们对于物质消费的诉求，也与国家

追求经济扩张、实现“富强”的目标相吻合，故而实现“自利”与“利民”“利社会”“利国”目

标之间的激励相容，印证了“义利合”的新释义。

（三）阶段三 ：在因应自由市场的流弊中重塑“义利之辨”

当然，与强调经济发展的现代“经济主义”理念扩散相对应的是，经济活动在现代人类社会

运行中的中心角色得以确立。部分社会科学家在探寻人类社会的演化规律时，将物质因素或经济

因素视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近代中国

的流行，极大地改变了国人对于社会组织原则的认知，由此也逆转了代表物质财富的“利”与代

表道德规范的“义”在人类社会运行中的相对位置，彻底否定了传统儒家“义利之辨”在学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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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基础。正如李大钊所宣扬的，“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

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㊲生产力的发展才是社会其他一切活动的根本基

础。于是，发展经济内嵌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之中。人们可以用“利国”的方式强调“利”的

合理性，但发展经济的“利”已无需再经由国家富强的话语来获得正当性，因为其本身就是现代

社会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大力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近代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关键所在。

迨至 20 世纪 30 年代的现代化讨论热潮中，时人便已就这一认知达成基本共识 ：“所说现代化，

最主要的意义，当然是着重于经济之改造与生产力之提高。”㊳

尽管近代中国很快将国家富强的目标转向经济现代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近代中国全盘接受

了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对应的道德伦理规范体系。诚然，进入 20 世纪后，社会

化大生产和近代市场经济快速向中国社会各个领域扩张，城市和农村中越来越多的人群被卷入

近代市场经济中，开始接受现代物质生活的浸染。然而，市场急剧扩张带来的城市化加速与农

村贫困化加剧现象日益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引发的平民生计和社会整合问题，也愈发严峻地摆

在知识分子面前。根据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强调功利主义、推崇效率优先的工具理

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核心推动作用。然而，正如梁启超在 20 世纪初所观察到的 ：“现

在贫富阶级的大鸿沟，一方面固由机器发明，生产力集中变化。一方面也因为生计上自由主义

成了金科玉律，自由竞争的结果。”㊴西方社会出现的经济垄断、贫富分化、周期性经济危机，

甚至是世界大战爆发等现象，都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近代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缺陷。因此，在

苏俄十月革命胜利的号角吹响之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才会发出这样的呐喊 ：“东洋文明既衰颓

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

以渡此危崖。”㊵

虽说个人利益的合法性在此时渐成社会共识，但近代中国并未真正彻底地拥抱基于个人自由

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一大突出例证便是，经由功利主义改造的新“义利观”不曾真正衍

生出强调个人以理性化方式追逐财富的主流价值观。在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主流话语中，个人幸福

和社会发展的原则是全面的，“幸福与财富绝不可视为一物也明矣。幸福之为物，既必准快乐与

痛苦以为度，又必兼个人与社会以为量”。㊶即使在民族企业家的话语中，极端自利也并非工商经

营之最上策。正如张謇所言 ：“寻常商业，虽卖贵买贱，皆有心计，而利己损人，必为众弃。”㊷

穆藕初等民族企业家呼吁 ：“办工厂的目的应该是为国家民族谋福利，而不是仅仅为私人获取利

润。”㊸尽管新文化运动瓦解了“义利之辨”的传统道德根基，但因功利主义的“利益”原则而树

立的“利”并未彻底疏远“义”，而是通过“利己”和“利群”相统一的旨归，依旧与“义”保

持密切联系。毕竟，近代中国尚处于内忧外患的水深火热之中，亟需所有新国民发扬“合群之

德”，㊹一致对外，博得独立和富强，而非在内耗中丧失一线生机。国人从现代经济系统中观察到

的，更多是人与人之间密不可分的分工和协作，而非一味利己而导致的一盘散沙。这也就使得近

代中国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经济伦理变迁，并未真正走向全盘西化，而是在人性观念的近代转

向中保持着对于“道德化的价值理性和功利化的工具理性相结合”㊺的追求，以更好地动员更多 

“被唤醒”的个体投身到社会变革和民族振兴的事业中，避免陷入“只知家而不知有国”的极端

自利情形中。

深究近代个体与群体融合观念成形的内在思想理路，一大关键在于儒家思想文化中的共同

体伦理在清末民国时期逐步“上升到了国家共同体的层面”，㊻并与近代中国的共和理念相互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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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国人在用“万民之公”的理念打倒君主专制的同时，也在潜意识中强化了“个人”与“擅

私”的关联性，即除了政治上反对个人或少数人的专制，经济上也形成了对个人或少数人“擅

私”的否定，进而更加强调包含限制私人财产权在内的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主张。力倡相互扶

持、平等分配的“公”理念便随之融入经济现代化的价值理性体系中，形成了独特的道德传统

并得以延续。所以，在 20 世纪 30 年代面对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流弊时，本土经济学家才

会如此明确主张，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所迫切需要者，不在少数之大资本家，而在一均富之

社会”“今既知纯粹资本主义之流弊，而犹欲效之，使西洋失败之历史，在中国重演一次，殊不 

值得”。㊼

于是，上述观念投射到现代社会组织的重塑努力中，就是在追求“发展”的目标中树立偏向

“公平”的价值取向，确立与大同理想相契合的共产主义理想追求。也就是说，尽管现代“经济 

主义”理念确认了“利”的第一性问题，但近代中国并未就此抛下“义”的价值旨归，而是灵活

运用并集中强调了功利主义中蕴含的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㊽的精神，试图将推崇公平

分配的道德情怀融入现代物质生产的进程中。当自由市场出现失灵，未能充分实现社会公平分配

时，致力实现大多数人利益诉求的政府就被赋予了“中央计划者”的统筹角色，统制经济和计划

经济的想法随即产生。特别是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无论是当时执掌政权的国民政府，

还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其公开的建设纲领都未

曾全盘吸纳西方现代经济伦理中的利益最大化理念和自由竞争原则。他们试图凸显国家在现代经

济生活中的关键作用，将经济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与推崇平等和大同境界的价值取向相结合，描绘

出一幅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富强繁荣的、不同于西方近代社会的现代化新图景，以实现对本

土历史文化中所独有的“经世济民”传统道德理想的合理回应和复归。1924 年，孙中山在广州

发表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讲时明确谈到，“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

群众的生命”，实系社会种种变革运动的核心，“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因为民生 

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组织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发生种种不平的事情”。㊾

而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个人利益被归属于所从属阶级的利益范畴之内，并且只能在阶级

利益的实现中获得保障。最广大无产者的个人利益，唯有经过彻底的社会革命，方能在由无产阶

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得到充分实现。因此，作为无产阶级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

亮出“革命的功利主义者”的本色，宣称“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

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㊿

经济转型的延续与“义利之辨”转向的当代意义

纵观近现代中国从传统经济形态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其在意识层面的一大关键线索

就是从“道德决定论”向“经济决定论” 的转变，具体表现为代表道德规范的“义”与代表物

质利益的“利”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动。在以贡赋体制为运作基础的传统经济形态中，“义”作为

传统纲常伦理规范的代表，处于第一性的位置，且可独立于“利”而存在 ；而“利”则需要在

“义”的价值系统中寻求合法性依据。随着鸦片战争后相对封闭的传统市场开始向外向型市场转

型，经调适的“义利之辨”开始认可合理的“利”在“义”的正统价值系统中获得的相应位置，

以迎合近代中国发展新式工商业、实现“自强”“求富”的时代潮流，并确保“义”的最终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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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经济活动已逐渐褪去依附于道德规范的底色，成为独立

的社会场域。此时，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奉行的合理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话语试图消解

传统“义利之辨”中“义”与“利”的内在张力。随着人性观念的近代转型，个体从传统纲常伦

理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而传统“义”中强调的“利他”“利群”“利国家”的成分，则在特殊的时

代环境中被进一步强化，使得经由功利主义重新阐释的“义利之辨”转而聚焦于“利己”与“利

群”的有机统一。特别是在唯物史观的冲击下，传统“义利之辨”的学理性根基被彻底瓦解，“义”

与“利”的第一性问题发生颠覆性反转。不过，随着近代中国日益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

的流弊，对“重利轻义”乃至“舍义取利”价值取向的规避，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被重新阐释后

的“义”的复归。换言之，现代价值观念中的“利”在传统“义利之辨”被彻底解构后，并未真

正远离“义”，而是在“利己”与“利群”目标的有机统一中纳入公平分配的价值考量，进而在

相当程度上形成对本土历史文化所特有的“经世济民”道德理想的复归。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成功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现代中

国才真正具备了施行经济现代化的充分条件。鉴于近代中国试图以平等分配为核心价值构建新的

合理经济制度，为避免陷入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重利轻义”乃至“见利忘义”的价

值取向，新中国在经历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之后，转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建设。在

相当程度上讲，计划经济的施行可谓是对近代重塑后的“义利之辨”的一种践行。一方面，与“利益”

原则相对应的现代“经济主义”理念，在大力提升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的政策目标中得到充分贯彻 ；

另一方面，个体利益经由阶级利益的话语而被融入公有化、集体化的经济组织中，并经由无产阶

级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合理计划而获得保障。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一情况颇有“利”在“义”

中的蕴意。但不同于传统“义利之辨”的一大关键之处在于，符合发展经济要求的“利益”原则

不再需要“义”来赋予正当性，而是现代社会自身认可的一种价值取向。只不过，一旦对“重利

轻义”的价值取向矫枉过正，就容易出现“义”与“利”本末倒置的情况。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义利之辨”被进一步形塑成重视整体且宣扬集体主义、利他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计划经济道德伦理。

然而，在物质财富尚未极大丰富的背景下，社会整体化格局下的个体消失和利益让渡，直接造成

了对个体经济行为的激励不足，进而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于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重

启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进程，强调“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计划经济时代隐含的“道

德决定论”意识随之真正地让位于“经济决定论”意识。1992 年，中共十四大更是明确提出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时至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中国现

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典型表现形态。

“义利之辨”从传统到现代的流变深刻表明，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必然要突破传统，但也 

“不可能走完全抛弃民族文化传统的全盘西化道路”。 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从传统市场向

现代市场的转型，必然会带来传统经济伦理向现代经济伦理的转型与演替。在近现代经济转型的

启动阶段，为了给经济革新开道，反对乃至否定部分传统经济伦理是必要的，但这并非意味着传

统经济伦理一无是处。中外历史实践经验表明，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和转型，并非是一

个前后断裂的过程，而是存在着一定的延续性和继承性。

明清时期部分反传统的思想家对于“义”与“利”、“公”与“私”等关键问题的一系列思

考，恰恰为近代中国社会接受乃至践行新的伦理价值观念提供了潜在的深层认知基础。随着

合理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逐渐瓦解传统“义利之辨”的学理性根基，被认可的利益原则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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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利”疏远“义”，反而在应对现代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种种流弊时，强化传统人性观念中

的群体性原则，在寻求“利己”与“利群”目标的有机统一中，使公平分配的价值理性得以

融入追求效率的工具理性取向中，进而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对“经世济民”传统道德理想的 

复归。

新时代在“两个结合”中推动“义利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大关键要点就在于

准确把握“义利观”具体内涵流变的深层逻辑，以避免再度陷入“重义轻利”或“重利轻义”的

偏颇之中。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因经济革新导致阶级重构和政治正当性失衡而提出的“义利之辨”，

还是在传统市场经济发展中平衡民间私人经济力量与国家专营专卖之间利益关系的“义利之辨”，

抑或近代市场经济转型中基于合理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而形成的“义利之辨”，以及计划经济时

代基于现代性批判和公平正义价值导向而形成的“义利之辨”，甚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中彰显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新“义利之辨”，其具体内涵的流变实则折射出不同历史

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经济制度、政治结构和蕴含特定道德规范的意识形态三者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相较于传统社会受限于落后的生产力而主要追求政治秩序的稳定，现代社会因扩大再生产条件的

实现而转向追求经济发展，这使得现代人对于社会组织原则的认知由“道德决定论”转向“经济

决定论”。相应地，“义利观”从道义论底色向功利论底色的转变，就成为传统经济形态向现代市

场经济跃迁的必然要求。在“经世济民”这一道德理想所体现的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持续影响下，

“义利观”从传统到现代的跃迁并非简单对应“重义轻利”向“重利轻义”的转变，而是在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基础上，转向“义利兼顾”“义利并重”的正确义利观，致力于追

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辩证统一的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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